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734號

原      告  周金弘  

被      告  黃宥澤  

            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元。

被告黃宥澤應返還原告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負擔百分之47，被告

黃宥澤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如以新臺幣9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主文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簡易訴訟程序，於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

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退還被告未完成工程款

退款新臺幣（下同）14萬元（可扣已動工部分款項），退還

10呎貨櫃、馬桶、流臉盆、不鏽鋼桌子。㈡請准供擔保宣告

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

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其中一人給付完畢另一

人免其責任。㈡被告應返還原告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

不鏽鋼桌子，其中一人返還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見本院

卷第106頁），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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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於112年2月1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由被告

在伊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興建1層樓之鐵皮屋舍（包含廁所、廚房等，門牌號碼

為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供作居

住用之屋舍，並由被告負責協助系爭房屋水電、門牌之申

請，嗣被告第1期工程完工廁所等部分之建築後，另由被告

與伊於同年5月17日約定由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伊再

補貼被告9萬元後，其餘工程款由上開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

土地所生之租金抵付，並將系爭土地上之10呎貨櫃、馬桶、

流理台、不鏽鋼桌子暫時交由被告黃宥澤保管，嗣於113年4

月17日經被告告知拒絕建築系爭房屋等語，被告萬事通工程

行即鄭如純（下稱被告工程行）並表示貨櫃已被渠挪為吧檯

使用，伊乃要求被告返還9萬元補貼金及貨櫃、馬桶、流理

台、不鏽鋼桌子，然被告於113年4月25日復稱9萬元可以用

於水電之申請，當日並另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5萬元之費

用，被告應協助伊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復於113年4月26

日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貨櫃，經被告表示伊要支付吊車費用始

能返還，伊認為不合理，遂未完成返還，再於113年4月29

日，又經被告告知申請水電不過，且圍牆雖有拆除卻遺有廢

土未清運，並要求伊要加價5,000元，始能協助清除，伊乃

請求被告應返還伊9萬元補貼費用，廢土清運費用計為4萬元

及返還伊所有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爰依不

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黃宥澤則以：系爭土地部分因前遭政府徵收，面積並非

很大，可建築之系爭房屋也會很小，雖然我已經協助自來水

管路之裝設，但因為水電申請費用只收7萬元，非常便宜，

我也有請他人協助水電申請之流程，但一直申請不過；上開

貨櫃在第1次施工後，原告就說要給我，馬桶、流理台、不

鏽鋼桌子部分，也是原告要我協助處理報廢；協助拆除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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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之圍牆部分，我雇了2名師傅，1人給薪水3000元，且

該圍牆拆除後，還要使用推土機進行挖掘才能清運，如果拆

除費用只算我1萬元，並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工程行則以：系爭土地上無任何東西，我不贊成用租金

去抵償承攬費用，而且系爭建築無法興建，係因系爭土地面

積過小，導致無法興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到系爭土

地，所以所指抵償承攬費用之租約應屬無效。另我也有替原

告找人協助申請水電之流程，都需要費用，只是最後申請失

敗，才告知原告。至於拆除圍牆部分，我已經完成拆除動

作，只剩下廢土未清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是否有權占有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

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此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

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

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故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

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

予以割裂觀察。次按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

證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

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

優勢，即非不可採信。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

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

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

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

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如被告對原

告之所有權有爭執，原告應就物及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伊為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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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之等語，上開馬桶、流理台、不

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為原告，為兩造所未爭執，而被告黃宥

澤亦陳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仍放置在渠之倉

庫，由渠管領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顯然上開馬桶、

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非被告工程行所管領，故原告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黃宥澤返還上開馬桶、流理

台、不鏽鋼桌子，應屬有據，但請求被告工程行返還上開馬

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則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黃宥澤對於上開貨櫃所有權之歸屬，爭執原告曾

表示上開貨櫃伊無使用需求，而交予渠，並已由渠請人吊走

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則上開貨櫃目前是否存在？原

告是否為上開貨櫃之所有權人？乃有所不明，而原告僅提出

上開貨櫃之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31頁），然此僅能證明上

開貨櫃曾經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上開貨櫃於放置在系爭土地

上之時，是否即為原告所有，為原告所應承擔舉證責任，然

原告亦自陳無上開貨櫃之收據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是

依目前卷內事證，並無從判斷上開貨櫃之所有權究應歸屬於

何人，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原告所指申請水電契約及拆除圍牆契約，究竟係由何人間所

簽訂？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

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規定。又依契約自由

原則，契約之訂立並不以踐行一定方式為必要，故「契

約」之作成方式並不以有書面為限，縱當事人間僅有口頭

之意思表示，只要雙方達成「要約、承諾意思合致」，則

「契約」仍然成立。

　 ⒉經查，觀諸原告所提112年2月1日建設拆除工程承攬契約第

1、2條約定，工程地點為系爭土地，工程內容為建設臥

室、廚房、廁所化糞池、大門、申請門牌等，其中，立契

約書人載明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黃宥澤則為負責代表

人，並有原告與被告工程行之簽章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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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12年2月1日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復

觀諸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載有標的地點為系爭

房屋之門牌，工程內容則為申請自來水錶、申請電錶、建

造1樓鐵皮屋頂等，立契約書人並為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

告工程行之負責代表人仍為被告黃宥澤等情，有上開原告

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至7

頁），另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亦載有工程內容

為晉元路拆除工程，並有被告黃宥澤於同日收取費用5萬元

之記載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在卷可

查（見本院卷第5頁），而上開內容均為兩造所未爭執，且

原告亦主張上開契約均應存在於伊與被告工程行間等語

（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黃宥澤亦表示上開契約等

均係以被告工程行名義進行簽約，渠僅係代表簽名及用章

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工程行亦肯認113年4

月29日估價單係本於112年5月17日之契約所簽訂等語（見

本院卷第148頁），是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113年4月29日

估價單應均係隨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系爭土地與系爭

房屋之工程進度，自112年2月1日契約衍生而來，被告工程

行並以被告黃宥澤為渠之代理人，作為渠手足之延伸，因

此，被告黃宥澤代為簽定之上開112年2月1日契約、112年5

月17日、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對被告工程行生效，

從而，原告本件以被告黃宥澤為請求如上開變更聲明所示

之對象，即無理由，以下爭點，亦無再將原告與被告黃宥

澤間之法律關係納為討論之實益，故僅就原告與被告工程

行間之法律關係加予研求。

　㈢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未通過，被告工程行是否可歸責？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

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

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4條

分別定有明文。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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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

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

　⒉原告主張被告工程行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流程未通過，致伊

受有此部分債之利益之損害，共計9萬元，乃請求被告工程

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等語，據原告提出上開112年5月17日

之契約及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

（見本院卷第15頁）為證，被告工程行雖爭執渠請人替原告

申請水電之費用已支出，不應由渠自行吸收等語（見本院卷

第148頁），然渠亦自承該水電後來確實無法通過申請等語

（見本院卷第148頁），且被告黃宥澤亦表示有前往勘查，

但因為真的不易通過申請，而為原告所不能接受，後來兩造

爭議就糾結在此處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可知系爭房

屋之水電申請流程無法通過，應非自始客觀給付不能之情

形，而此為被告黃宥澤前往場勘時，即應先行全面評估後，

再與原告簽屬本件112年5月17日之契約，然被告黃宥澤貿然

代被告工程行簽屬該契約，所致給付不能之結果，仍應由被

告工程行所承擔，而認被告工程行應有可歸責之情事，是原

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

分之損害，應為有據。

　⒊至被告工程行雖爭執上開申請水電之費用應為6萬元等語，

然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之所

示，可見被告黃宥澤向原告表示：水電跑了一段流程，費用

便很高，加上原告那邊不知道為何如此難搞，外面隨便都報

15萬元以上，我僅報價9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核

與原告主張之金額相符，與被告工程行所辯金額有間，從

而，被告上開之所辯，未能動搖本院之心證，應認原告主張

賠償金額為9萬元，應屬可採，被告所辯，則屬無憑。

　㈣被告工程行是否有履行清運系爭土地上廢土之義務？有無不

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

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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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

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

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

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

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清運系爭土地上之廢土，而請求

被告賠償伊5萬元等語，固據伊提出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

單、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在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

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42頁、第113至115頁、第137頁、第1

42至143頁）為證，然觀諸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載之

內如，其第5項確有載明「廢石清運1車9000（預估4車，超

過費用另計）」等語，可知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存在清運契

約，清運費用至少僅為3萬6,000元（計算式：9,000×4＝3萬

6,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是否合理，已屬可

疑，再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亦悉被告

黃宥澤曾向原告表示未預估機具費用，要求原告支付推土機

（俗稱：山貓）之費用等語，而為原告所質疑（見本院卷第

142至143頁），又被告黃宥澤陳稱：拆除加清運費用，係報

價6萬元給原告，因原告要求只算5萬元，所以收5萬元等語

（見本院卷第149頁背面），核與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

所示相符，且由該估價單所示廢棄物清運係以1車計算，顯

然未將挖掘土石之費用予以估算，而兩造間既未約定土石挖

掘費用，原告要如何履行廢石清運之義務？原告是否有應協

力支付挖掘土石之費用或自行雇工挖掘土石？均不無疑問，

而攸關被告工程行之可歸責性，從而，對於原告與被告工程

行間對於拆除清運契約之清運部分，其債之本旨如何，為原

告所未提出事證予以舉證，而無法認定被告工程行是否有未

依約提出給付之事實，應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無據。

　㈤原告雖另據民法第179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惟查，原告與被

告黃宥澤均表示本件工程契約未經解除等語（見本院卷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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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頁背面），從而，被告工程行縱使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渠收取之工程費用，係本於渠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所收取，

應有法律上原因，而與民法第179條之要件未符，原告此部

分之主張，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

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之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部

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89條第1項第5款

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比照第39

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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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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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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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734號
原      告  周金弘  
被      告  黃宥澤  
            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元。
被告黃宥澤應返還原告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負擔百分之47，被告黃宥澤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如以新臺幣9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主文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簡易訴訟程序，於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退還被告未完成工程款退款新臺幣（下同）14萬元（可扣已動工部分款項），退還10呎貨櫃、馬桶、流臉盆、不鏽鋼桌子。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其中一人給付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㈡被告應返還原告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其中一人返還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見本院卷第106頁），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於112年2月1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由被告在伊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興建1層樓之鐵皮屋舍（包含廁所、廚房等，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供作居住用之屋舍，並由被告負責協助系爭房屋水電、門牌之申請，嗣被告第1期工程完工廁所等部分之建築後，另由被告與伊於同年5月17日約定由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伊再補貼被告9萬元後，其餘工程款由上開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所生之租金抵付，並將系爭土地上之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暫時交由被告黃宥澤保管，嗣於113年4月17日經被告告知拒絕建築系爭房屋等語，被告萬事通工程行即鄭如純（下稱被告工程行）並表示貨櫃已被渠挪為吧檯使用，伊乃要求被告返還9萬元補貼金及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然被告於113年4月25日復稱9萬元可以用於水電之申請，當日並另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5萬元之費用，被告應協助伊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復於113年4月26日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貨櫃，經被告表示伊要支付吊車費用始能返還，伊認為不合理，遂未完成返還，再於113年4月29日，又經被告告知申請水電不過，且圍牆雖有拆除卻遺有廢土未清運，並要求伊要加價5,000元，始能協助清除，伊乃請求被告應返還伊9萬元補貼費用，廢土清運費用計為4萬元及返還伊所有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爰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黃宥澤則以：系爭土地部分因前遭政府徵收，面積並非很大，可建築之系爭房屋也會很小，雖然我已經協助自來水管路之裝設，但因為水電申請費用只收7萬元，非常便宜，我也有請他人協助水電申請之流程，但一直申請不過；上開貨櫃在第1次施工後，原告就說要給我，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部分，也是原告要我協助處理報廢；協助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部分，我雇了2名師傅，1人給薪水3000元，且該圍牆拆除後，還要使用推土機進行挖掘才能清運，如果拆除費用只算我1萬元，並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工程行則以：系爭土地上無任何東西，我不贊成用租金去抵償承攬費用，而且系爭建築無法興建，係因系爭土地面積過小，導致無法興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到系爭土地，所以所指抵償承攬費用之租約應屬無效。另我也有替原告找人協助申請水電之流程，都需要費用，只是最後申請失敗，才告知原告。至於拆除圍牆部分，我已經完成拆除動作，只剩下廢土未清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是否有權占有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此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故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次按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如被告對原告之所有權有爭執，原告應就物及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伊為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之等語，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為原告，為兩造所未爭執，而被告黃宥澤亦陳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仍放置在渠之倉庫，由渠管領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顯然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非被告工程行所管領，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黃宥澤返還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應屬有據，但請求被告工程行返還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則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黃宥澤對於上開貨櫃所有權之歸屬，爭執原告曾表示上開貨櫃伊無使用需求，而交予渠，並已由渠請人吊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則上開貨櫃目前是否存在？原告是否為上開貨櫃之所有權人？乃有所不明，而原告僅提出上開貨櫃之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31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貨櫃曾經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上開貨櫃於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之時，是否即為原告所有，為原告所應承擔舉證責任，然原告亦自陳無上開貨櫃之收據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是依目前卷內事證，並無從判斷上開貨櫃之所有權究應歸屬於何人，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原告所指申請水電契約及拆除圍牆契約，究竟係由何人間所簽訂？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規定。又依契約自由原則，契約之訂立並不以踐行一定方式為必要，故「契約」之作成方式並不以有書面為限，縱當事人間僅有口頭之意思表示，只要雙方達成「要約、承諾意思合致」，則「契約」仍然成立。
　 ⒉經查，觀諸原告所提112年2月1日建設拆除工程承攬契約第1、2條約定，工程地點為系爭土地，工程內容為建設臥室、廚房、廁所化糞池、大門、申請門牌等，其中，立契約書人載明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黃宥澤則為負責代表人，並有原告與被告工程行之簽章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1日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復觀諸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載有標的地點為系爭房屋之門牌，工程內容則為申請自來水錶、申請電錶、建造1樓鐵皮屋頂等，立契約書人並為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工程行之負責代表人仍為被告黃宥澤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至7頁），另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亦載有工程內容為晉元路拆除工程，並有被告黃宥澤於同日收取費用5萬元之記載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頁），而上開內容均為兩造所未爭執，且原告亦主張上開契約均應存在於伊與被告工程行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黃宥澤亦表示上開契約等均係以被告工程行名義進行簽約，渠僅係代表簽名及用章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工程行亦肯認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係本於112年5月17日之契約所簽訂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是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係隨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之工程進度，自112年2月1日契約衍生而來，被告工程行並以被告黃宥澤為渠之代理人，作為渠手足之延伸，因此，被告黃宥澤代為簽定之上開112年2月1日契約、112年5月17日、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對被告工程行生效，從而，原告本件以被告黃宥澤為請求如上開變更聲明所示之對象，即無理由，以下爭點，亦無再將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法律關係納為討論之實益，故僅就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之法律關係加予研求。
　㈢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未通過，被告工程行是否可歸責？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4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
　⒉原告主張被告工程行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流程未通過，致伊受有此部分債之利益之損害，共計9萬元，乃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等語，據原告提出上開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5頁）為證，被告工程行雖爭執渠請人替原告申請水電之費用已支出，不應由渠自行吸收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然渠亦自承該水電後來確實無法通過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且被告黃宥澤亦表示有前往勘查，但因為真的不易通過申請，而為原告所不能接受，後來兩造爭議就糾結在此處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可知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流程無法通過，應非自始客觀給付不能之情形，而此為被告黃宥澤前往場勘時，即應先行全面評估後，再與原告簽屬本件112年5月17日之契約，然被告黃宥澤貿然代被告工程行簽屬該契約，所致給付不能之結果，仍應由被告工程行所承擔，而認被告工程行應有可歸責之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應為有據。
　⒊至被告工程行雖爭執上開申請水電之費用應為6萬元等語，然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之所示，可見被告黃宥澤向原告表示：水電跑了一段流程，費用便很高，加上原告那邊不知道為何如此難搞，外面隨便都報15萬元以上，我僅報價9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核與原告主張之金額相符，與被告工程行所辯金額有間，從而，被告上開之所辯，未能動搖本院之心證，應認原告主張賠償金額為9萬元，應屬可採，被告所辯，則屬無憑。
　㈣被告工程行是否有履行清運系爭土地上廢土之義務？有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清運系爭土地上之廢土，而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等語，固據伊提出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在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42頁、第113至115頁、第137頁、第142至143頁）為證，然觀諸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載之內如，其第5項確有載明「廢石清運1車9000（預估4車，超過費用另計）」等語，可知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存在清運契約，清運費用至少僅為3萬6,000元（計算式：9,000×4＝3萬6,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是否合理，已屬可疑，再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亦悉被告黃宥澤曾向原告表示未預估機具費用，要求原告支付推土機（俗稱：山貓）之費用等語，而為原告所質疑（見本院卷第142至143頁），又被告黃宥澤陳稱：拆除加清運費用，係報價6萬元給原告，因原告要求只算5萬元，所以收5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背面），核與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示相符，且由該估價單所示廢棄物清運係以1車計算，顯然未將挖掘土石之費用予以估算，而兩造間既未約定土石挖掘費用，原告要如何履行廢石清運之義務？原告是否有應協力支付挖掘土石之費用或自行雇工挖掘土石？均不無疑問，而攸關被告工程行之可歸責性，從而，對於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拆除清運契約之清運部分，其債之本旨如何，為原告所未提出事證予以舉證，而無法認定被告工程行是否有未依約提出給付之事實，應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無據。
　㈤原告雖另據民法第179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惟查，原告與被告黃宥澤均表示本件工程契約未經解除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背面），從而，被告工程行縱使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渠收取之工程費用，係本於渠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所收取，應有法律上原因，而與民法第179條之要件未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之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部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比照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734號

原      告  周金弘  

被      告  黃宥澤  

            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元。

被告黃宥澤應返還原告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負擔百分之47，被告

黃宥澤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如以新臺幣9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主文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簡易訴訟程序，於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

    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退還被告未完成工程款

    退款新臺幣（下同）14萬元（可扣已動工部分款項），退還

    10呎貨櫃、馬桶、流臉盆、不鏽鋼桌子。㈡請准供擔保宣告

    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

    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其中一人給付完畢另一

    人免其責任。㈡被告應返還原告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

    不鏽鋼桌子，其中一人返還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見本院

    卷第106頁），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

    條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於112年2月1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由被告

    在伊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興建1層樓之鐵皮屋舍（包含廁所、廚房等，門牌號碼為桃

    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供作居住用之屋

    舍，並由被告負責協助系爭房屋水電、門牌之申請，嗣被告

    第1期工程完工廁所等部分之建築後，另由被告與伊於同年5

    月17日約定由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伊再補貼被告9萬

    元後，其餘工程款由上開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所生之租

    金抵付，並將系爭土地上之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

    鋼桌子暫時交由被告黃宥澤保管，嗣於113年4月17日經被告

    告知拒絕建築系爭房屋等語，被告萬事通工程行即鄭如純（

    下稱被告工程行）並表示貨櫃已被渠挪為吧檯使用，伊乃要

    求被告返還9萬元補貼金及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

    子，然被告於113年4月25日復稱9萬元可以用於水電之申請

    ，當日並另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5萬元之費用，被告應協助

    伊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復於113年4月26日要求被告返還

    上開貨櫃，經被告表示伊要支付吊車費用始能返還，伊認為

    不合理，遂未完成返還，再於113年4月29日，又經被告告知

    申請水電不過，且圍牆雖有拆除卻遺有廢土未清運，並要求

    伊要加價5,000元，始能協助清除，伊乃請求被告應返還伊9

    萬元補貼費用，廢土清運費用計為4萬元及返還伊所有之貨

    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爰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

    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

    上開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黃宥澤則以：系爭土地部分因前遭政府徵收，面積並非

    很大，可建築之系爭房屋也會很小，雖然我已經協助自來水

    管路之裝設，但因為水電申請費用只收7萬元，非常便宜，

    我也有請他人協助水電申請之流程，但一直申請不過；上開

    貨櫃在第1次施工後，原告就說要給我，馬桶、流理台、不

    鏽鋼桌子部分，也是原告要我協助處理報廢；協助拆除系爭

    土地上之圍牆部分，我雇了2名師傅，1人給薪水3000元，且

    該圍牆拆除後，還要使用推土機進行挖掘才能清運，如果拆

    除費用只算我1萬元，並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工程行則以：系爭土地上無任何東西，我不贊成用租金

    去抵償承攬費用，而且系爭建築無法興建，係因系爭土地面

    積過小，導致無法興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到系爭土地

    ，所以所指抵償承攬費用之租約應屬無效。另我也有替原告

    找人協助申請水電之流程，都需要費用，只是最後申請失敗

    ，才告知原告。至於拆除圍牆部分，我已經完成拆除動作，

    只剩下廢土未清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是否有權占有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

    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此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

    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

    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故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

    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

    予以割裂觀察。次按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

    證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

    ，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

    勢，即非不可採信。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

    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

    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

    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如被告對原告

    之所有權有爭執，原告應就物及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伊為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之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之等語，上開馬桶、流理台、不

    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為原告，為兩造所未爭執，而被告黃宥

    澤亦陳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仍放置在渠之倉

    庫，由渠管領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顯然上開馬桶、

    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非被告工程行所管領，故原告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黃宥澤返還上開馬桶、流理台

    、不鏽鋼桌子，應屬有據，但請求被告工程行返還上開馬桶

    、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則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黃宥澤對於上開貨櫃所有權之歸屬，爭執原告曾

    表示上開貨櫃伊無使用需求，而交予渠，並已由渠請人吊走

    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則上開貨櫃目前是否存在？原

    告是否為上開貨櫃之所有權人？乃有所不明，而原告僅提出

    上開貨櫃之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31頁），然此僅能證明上

    開貨櫃曾經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上開貨櫃於放置在系爭土地

    上之時，是否即為原告所有，為原告所應承擔舉證責任，然

    原告亦自陳無上開貨櫃之收據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是

    依目前卷內事證，並無從判斷上開貨櫃之所有權究應歸屬於

    何人，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原告所指申請水電契約及拆除圍牆契約，究竟係由何人間所

    簽訂？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規定。又依契約自由原

     則，契約之訂立並不以踐行一定方式為必要，故「契約」

     之作成方式並不以有書面為限，縱當事人間僅有口頭之意

     思表示，只要雙方達成「要約、承諾意思合致」，則「契

     約」仍然成立。

　 ⒉經查，觀諸原告所提112年2月1日建設拆除工程承攬契約第1

     、2條約定，工程地點為系爭土地，工程內容為建設臥室、

     廚房、廁所化糞池、大門、申請門牌等，其中，立契約書

     人載明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黃宥澤則為負責代表人，

     並有原告與被告工程行之簽章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之112

     年2月1日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復觀諸

     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載有標的地點為系爭房屋

     之門牌，工程內容則為申請自來水錶、申請電錶、建造1樓

     鐵皮屋頂等，立契約書人並為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工

     程行之負責代表人仍為被告黃宥澤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

     12年5月17日之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至7頁），另原

     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亦載有工程內容為晉元路拆

     除工程，並有被告黃宥澤於同日收取費用5萬元之記載等情

     ，有上開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5頁），而上開內容均為兩造所未爭執，且原告亦主張

     上開契約均應存在於伊與被告工程行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

     05頁背面），被告黃宥澤亦表示上開契約等均係以被告工

     程行名義進行簽約，渠僅係代表簽名及用章等語（見本院

     卷第105頁背面），被告工程行亦肯認113年4月29日估價單

     係本於112年5月17日之契約所簽訂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

     ），是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係

     隨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之工程進

     度，自112年2月1日契約衍生而來，被告工程行並以被告黃

     宥澤為渠之代理人，作為渠手足之延伸，因此，被告黃宥

     澤代為簽定之上開112年2月1日契約、112年5月17日、113

     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對被告工程行生效，從而，原告本

     件以被告黃宥澤為請求如上開變更聲明所示之對象，即無

     理由，以下爭點，亦無再將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法律關

     係納為討論之實益，故僅就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之法律關

     係加予研求。

　㈢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未通過，被告工程行是否可歸責？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

    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

    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4條

    分別定有明文。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

    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

    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

　⒉原告主張被告工程行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流程未通過，致伊

    受有此部分債之利益之損害，共計9萬元，乃請求被告工程

    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等語，據原告提出上開112年5月17日

    之契約及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

    （見本院卷第15頁）為證，被告工程行雖爭執渠請人替原告

    申請水電之費用已支出，不應由渠自行吸收等語（見本院卷

    第148頁），然渠亦自承該水電後來確實無法通過申請等語

    （見本院卷第148頁），且被告黃宥澤亦表示有前往勘查，

    但因為真的不易通過申請，而為原告所不能接受，後來兩造

    爭議就糾結在此處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可知系爭房

    屋之水電申請流程無法通過，應非自始客觀給付不能之情形

    ，而此為被告黃宥澤前往場勘時，即應先行全面評估後，再

    與原告簽屬本件112年5月17日之契約，然被告黃宥澤貿然代

    被告工程行簽屬該契約，所致給付不能之結果，仍應由被告

    工程行所承擔，而認被告工程行應有可歸責之情事，是原告

    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分

    之損害，應為有據。

　⒊至被告工程行雖爭執上開申請水電之費用應為6萬元等語，然

    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之所示，

    可見被告黃宥澤向原告表示：水電跑了一段流程，費用便很

    高，加上原告那邊不知道為何如此難搞，外面隨便都報15萬

    元以上，我僅報價9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核與原

    告主張之金額相符，與被告工程行所辯金額有間，從而，被

    告上開之所辯，未能動搖本院之心證，應認原告主張賠償金

    額為9萬元，應屬可採，被告所辯，則屬無憑。

　㈣被告工程行是否有履行清運系爭土地上廢土之義務？有無不

    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

    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

    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

    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

    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

    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

    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清運系爭土地上之廢土，而請求

    被告賠償伊5萬元等語，固據伊提出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

    單、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在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

    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42頁、第113至115頁、第137頁、第1

    42至143頁）為證，然觀諸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載之

    內如，其第5項確有載明「廢石清運1車9000（預估4車，超

    過費用另計）」等語，可知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存在清運契

    約，清運費用至少僅為3萬6,000元（計算式：9,000×4＝3萬6

    ,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是否合理，已屬可疑

    ，再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亦悉被告黃

    宥澤曾向原告表示未預估機具費用，要求原告支付推土機（

    俗稱：山貓）之費用等語，而為原告所質疑（見本院卷第14

    2至143頁），又被告黃宥澤陳稱：拆除加清運費用，係報價

    6萬元給原告，因原告要求只算5萬元，所以收5萬元等語（

    見本院卷第149頁背面），核與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

    示相符，且由該估價單所示廢棄物清運係以1車計算，顯然

    未將挖掘土石之費用予以估算，而兩造間既未約定土石挖掘

    費用，原告要如何履行廢石清運之義務？原告是否有應協力

    支付挖掘土石之費用或自行雇工挖掘土石？均不無疑問，而

    攸關被告工程行之可歸責性，從而，對於原告與被告工程行

    間對於拆除清運契約之清運部分，其債之本旨如何，為原告

    所未提出事證予以舉證，而無法認定被告工程行是否有未依

    約提出給付之事實，應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無據。

　㈤原告雖另據民法第179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惟查，原告與被告

    黃宥澤均表示本件工程契約未經解除等語（見本院卷第147

    頁背面），從而，被告工程行縱使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渠

    收取之工程費用，係本於渠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所收取，應

    有法律上原因，而與民法第179條之要件未符，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

    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之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部

    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89條第1項第5款

    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比照第39

    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734號

原      告  周金弘  

被      告  黃宥澤  

            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元。

被告黃宥澤應返還原告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負擔百分之47，被告黃宥澤負擔百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如以新臺幣9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主文第2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萬事通環保工程行即鄭如純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簡易訴訟程序，於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退還被告未完成工程款退款新臺幣（下同）14萬元（可扣已動工部分款項），退還10呎貨櫃、馬桶、流臉盆、不鏽鋼桌子。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2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元，其中一人給付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㈡被告應返還原告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其中一人返還完畢另一人免其責任。（見本院卷第106頁），此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於112年2月1日與被告簽訂承攬契約，由被告在伊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興建1層樓之鐵皮屋舍（包含廁所、廚房等，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供作居住用之屋舍，並由被告負責協助系爭房屋水電、門牌之申請，嗣被告第1期工程完工廁所等部分之建築後，另由被告與伊於同年5月17日約定由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伊再補貼被告9萬元後，其餘工程款由上開被告黃宥澤承租系爭土地所生之租金抵付，並將系爭土地上之10呎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暫時交由被告黃宥澤保管，嗣於113年4月17日經被告告知拒絕建築系爭房屋等語，被告萬事通工程行即鄭如純（下稱被告工程行）並表示貨櫃已被渠挪為吧檯使用，伊乃要求被告返還9萬元補貼金及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然被告於113年4月25日復稱9萬元可以用於水電之申請，當日並另約定由原告給付被告5萬元之費用，被告應協助伊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復於113年4月26日要求被告返還上開貨櫃，經被告表示伊要支付吊車費用始能返還，伊認為不合理，遂未完成返還，再於113年4月29日，又經被告告知申請水電不過，且圍牆雖有拆除卻遺有廢土未清運，並要求伊要加價5,000元，始能協助清除，伊乃請求被告應返還伊9萬元補貼費用，廢土清運費用計為4萬元及返還伊所有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爰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更正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黃宥澤則以：系爭土地部分因前遭政府徵收，面積並非很大，可建築之系爭房屋也會很小，雖然我已經協助自來水管路之裝設，但因為水電申請費用只收7萬元，非常便宜，我也有請他人協助水電申請之流程，但一直申請不過；上開貨櫃在第1次施工後，原告就說要給我，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部分，也是原告要我協助處理報廢；協助拆除系爭土地上之圍牆部分，我雇了2名師傅，1人給薪水3000元，且該圍牆拆除後，還要使用推土機進行挖掘才能清運，如果拆除費用只算我1萬元，並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工程行則以：系爭土地上無任何東西，我不贊成用租金去抵償承攬費用，而且系爭建築無法興建，係因系爭土地面積過小，導致無法興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到系爭土地，所以所指抵償承攬費用之租約應屬無效。另我也有替原告找人協助申請水電之流程，都需要費用，只是最後申請失敗，才告知原告。至於拆除圍牆部分，我已經完成拆除動作，只剩下廢土未清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是否有權占有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

　⒈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此要件事實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必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故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要件事實及間接事實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各事實予以割裂觀察。次按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如被告對原告之所有權有爭執，原告應就物及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伊為上開貨櫃、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請求被告返還之等語，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之所有權人為原告，為兩造所未爭執，而被告黃宥澤亦陳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仍放置在渠之倉庫，由渠管領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顯然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目前非被告工程行所管領，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黃宥澤返還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應屬有據，但請求被告工程行返還上開馬桶、流理台、不鏽鋼桌子，則屬無據。

　⒊次查，被告黃宥澤對於上開貨櫃所有權之歸屬，爭執原告曾表示上開貨櫃伊無使用需求，而交予渠，並已由渠請人吊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則上開貨櫃目前是否存在？原告是否為上開貨櫃之所有權人？乃有所不明，而原告僅提出上開貨櫃之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31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貨櫃曾經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上開貨櫃於放置在系爭土地上之時，是否即為原告所有，為原告所應承擔舉證責任，然原告亦自陳無上開貨櫃之收據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是依目前卷內事證，並無從判斷上開貨櫃之所有權究應歸屬於何人，應認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㈡原告所指申請水電契約及拆除圍牆契約，究竟係由何人間所簽訂？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規定。又依契約自由原則，契約之訂立並不以踐行一定方式為必要，故「契約」之作成方式並不以有書面為限，縱當事人間僅有口頭之意思表示，只要雙方達成「要約、承諾意思合致」，則「契約」仍然成立。

　 ⒉經查，觀諸原告所提112年2月1日建設拆除工程承攬契約第1、2條約定，工程地點為系爭土地，工程內容為建設臥室、廚房、廁所化糞池、大門、申請門牌等，其中，立契約書人載明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黃宥澤則為負責代表人，並有原告與被告工程行之簽章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之112年2月1日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復觀諸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載有標的地點為系爭房屋之門牌，工程內容則為申請自來水錶、申請電錶、建造1樓鐵皮屋頂等，立契約書人並為原告及被告工程行，被告工程行之負責代表人仍為被告黃宥澤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至7頁），另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亦載有工程內容為晉元路拆除工程，並有被告黃宥澤於同日收取費用5萬元之記載等情，有上開原告所提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頁），而上開內容均為兩造所未爭執，且原告亦主張上開契約均應存在於伊與被告工程行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黃宥澤亦表示上開契約等均係以被告工程行名義進行簽約，渠僅係代表簽名及用章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背面），被告工程行亦肯認113年4月29日估價單係本於112年5月17日之契約所簽訂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是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係隨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之工程進度，自112年2月1日契約衍生而來，被告工程行並以被告黃宥澤為渠之代理人，作為渠手足之延伸，因此，被告黃宥澤代為簽定之上開112年2月1日契約、112年5月17日、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應均對被告工程行生效，從而，原告本件以被告黃宥澤為請求如上開變更聲明所示之對象，即無理由，以下爭點，亦無再將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法律關係納為討論之實益，故僅就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之法律關係加予研求。

　㈢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未通過，被告工程行是否可歸責？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4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務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意。

　⒉原告主張被告工程行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流程未通過，致伊受有此部分債之利益之損害，共計9萬元，乃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等語，據原告提出上開112年5月17日之契約及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5頁）為證，被告工程行雖爭執渠請人替原告申請水電之費用已支出，不應由渠自行吸收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然渠亦自承該水電後來確實無法通過申請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且被告黃宥澤亦表示有前往勘查，但因為真的不易通過申請，而為原告所不能接受，後來兩造爭議就糾結在此處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可知系爭房屋之水電申請流程無法通過，應非自始客觀給付不能之情形，而此為被告黃宥澤前往場勘時，即應先行全面評估後，再與原告簽屬本件112年5月17日之契約，然被告黃宥澤貿然代被告工程行簽屬該契約，所致給付不能之結果，仍應由被告工程行所承擔，而認被告工程行應有可歸責之情事，是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工程行賠償伊此部分之損害，應為有據。

　⒊至被告工程行雖爭執上開申請水電之費用應為6萬元等語，然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之所示，可見被告黃宥澤向原告表示：水電跑了一段流程，費用便很高，加上原告那邊不知道為何如此難搞，外面隨便都報15萬元以上，我僅報價9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17頁），核與原告主張之金額相符，與被告工程行所辯金額有間，從而，被告上開之所辯，未能動搖本院之心證，應認原告主張賠償金額為9萬元，應屬可採，被告所辯，則屬無憑。

　㈣被告工程行是否有履行清運系爭土地上廢土之義務？有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是以，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清運系爭土地上之廢土，而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等語，固據伊提出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在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42頁、第113至115頁、第137頁、第142至143頁）為證，然觀諸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載之內如，其第5項確有載明「廢石清運1車9000（預估4車，超過費用另計）」等語，可知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存在清運契約，清運費用至少僅為3萬6,000元（計算式：9,000×4＝3萬6,000），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伊5萬元，是否合理，已屬可疑，再觀諸上開原告與被告黃宥澤間之對話紀錄，亦悉被告黃宥澤曾向原告表示未預估機具費用，要求原告支付推土機（俗稱：山貓）之費用等語，而為原告所質疑（見本院卷第142至143頁），又被告黃宥澤陳稱：拆除加清運費用，係報價6萬元給原告，因原告要求只算5萬元，所以收5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背面），核與上開113年4月29日估價單所示相符，且由該估價單所示廢棄物清運係以1車計算，顯然未將挖掘土石之費用予以估算，而兩造間既未約定土石挖掘費用，原告要如何履行廢石清運之義務？原告是否有應協力支付挖掘土石之費用或自行雇工挖掘土石？均不無疑問，而攸關被告工程行之可歸責性，從而，對於原告與被告工程行間對於拆除清運契約之清運部分，其債之本旨如何，為原告所未提出事證予以舉證，而無法認定被告工程行是否有未依約提出給付之事實，應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應屬無據。

　㈤原告雖另據民法第179條為其請求權基礎，惟查，原告與被告黃宥澤均表示本件工程契約未經解除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背面），從而，被告工程行縱使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渠收取之工程費用，係本於渠與原告間之工程契約所收取，應有法律上原因，而與民法第179條之要件未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債務不履行及所有物返還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2項之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部分，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比照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家安 



